
采购需求

1.项目说明

1.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

1.2 货物必须为合格产品，质量达到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

者其他标准、规范，中标人供货时应当提供有关货物的合格证明材料等。

1.3 投标人应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合格产品。并完全符合合同规定

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中标人应保证所提供的货物经正确安装、正常运转

和保养后，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应具有满意的性能。在货物质量保证期内卖方应对

由于设计、工艺或者材料的缺陷而发生的任何不足或者故障负责。所投产品应提

供详细的技术资料，应有检测报告等详细资料。

1.4 进口产品是指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

品。

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产品。采购人确需招标采购进口产品的，应在招投标活动

开始前，按照财政部《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财库〔2007〕119 号）文

件规定办理审核手续，通过财政部门审核后，方可招标采购进口产品，否则采购

人不得招标采购进口产品，投标人不得提供直接进口或者委托进口产品（包括已

进入中国境内的进口产品）。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在采购进口产品时不得拒绝国产相同质量产品的制造商

或代理商参与投标。

2.招标产品技术规格、要求和数量（包括附件、图纸等）

详见附录 1。

2.2 招标产品技术规格、要求：

采购明细详细内容附件:

序

号
设备名称 技术参数 数量单位 单价控制价 备注

1 生物质锅1.炉具及配件 300 组 4400 元/台含所有附件



炉 （1）生物质锅炉指使用生物质颗粒

为燃料的生物质热水锅炉，应具有安

全防爆装置，应配备一氧化碳报警

器；

（2）炉具应符合 NB/T 34006-2020

《清洁采暖炉具技术条件》标准或其

它相关标准要求；

（3）炉具应具备炊事、取暖功能，

能适用木质、杂木、花生壳、秸秆等

多种颗粒燃料；

（4）炉具操作简单方便，可自动进

料、电动供风；

（5）炉具功率不低于 10-12KW，采暖

热效率＞75%；炊事功率＞1.7kW；满

仓燃烧时间 8-24 小时；大气污染物

排放浓度：颗粒物＜30mg/m3；二氧

化 硫 ＜ 20mg/m3 ； 氮 氧 化 物 ＜

150mg/m3；一氧化碳＜0.10%；烟气

黑度＜1级。

2.生物质颗粒燃料及供应

（1）生物质颗粒燃料应符合 NY/T

1878-2010《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技

术条件》标准要求；

（2）生物质燃料不得添加其它热值

高于生物质本身的可燃物质、有毒有

害粘接剂、砂土等；

（3）生物质综合服务供应商须保证

生物质燃料平价供应，生物质颗粒热

值不得小于 3500 千卡/千克，销售价

（政府补贴

4000 元，其

余部分用户

自筹。）

安装



格不得超过 1000 元/吨。生物质综合

服务供应商将生物质燃料送至村委

会指定地点，由村庄负责协助配送到

户，确保燃料供应。

（4）须具有以生物质颗粒为燃料的

第三方检测报告。

（5）须具有所投标产品的有效期内

的产品责任险（保单）

2.2其他要求：

★2.3.1项目包含设备供货到质保期结束的所有费用（即交钥匙工程）,包含

设备费、包装费、运输费、安装调试费、人工费、辅材费、保险、利润、税金、

质保期内的服务费等，不含农户户内末端设施（暖气片、管道及地暖等）辅助设

备购置及安装费用，相关费用由农户自理。

★2.3.2设备供货、安装调试应符合现行国家及山东省相关标准要求。因未

达标准造成验收不合格的，造成的损失由设备供应商承担。

★2.3.3清洁取暖设备质保期不低于3年。

★2.3.4中标供应商须在平度市内设立维修站点，保证设备质保期内可提供

稳定的售后服务保障。同时设置24小时专用售后服务电话，承诺质保期内提供24

小时上门服务，在接到用户维修电话后，2小时内作出响应，10小时内派专业技

术人员到达现场进行维修，24小时内必须恢复设备正常使用。如属硬件故障原因

而且48小时无法排除故障的，则应提供同等配置的备用设备以保证用户的正常使

用。

★2.3.5产品的包装上要标明生产企业名称、产地、生产时间、监督电话等

信息，对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中标供应商应及时解决。

★2.3.6中标设备供应商在安装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国家安全规范标准进行

施工，承担安装施工过程中安全责任，发生的所有安全事故由中标设备供应商自

行承担一切责任和费用。

★2.3.7所供产品应在醒目位置注明设备供应商售后服务电话及平度市级、

镇级投诉电话，并为农户印制服务卡。



★2.4报价要求

2.4.1投标人针对本包每一种类、每一类型的产品报价均不得高于招标文件要

求的最高单价限价，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

2.4.2所报单价需包含财政补贴部分，最终以实际安装数量为准，据实结算。

3.商务条件

★3.1交货期

合同签订后15日内交货并安装调试完毕。

3.3交货地点

按照甲方提供的交货地点交货。

3.4付款方式

用户承担部分在签订安装协议时由中标企业收取；财政补贴资金在安装结束

经验收合格后，以实际安装数量结算且提供发票。并在安全稳定运行一个取暖季

后，扣除3%质保金部分，根据财政拨款情况拨付；质量保证金在质保期满后无息

拨付。

3.5验收

3.5.1货物运抵现场后，采购人将对货物数量、质量、规格等进行检验。如

发现货物和规格或者两者都与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合同不符，采购人有权限根

据检验结果要求中标人立即更换或者提出索赔要求。

3.5.2货物由中标人进行安装，完毕后，采购人将自行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

货物的数量、质量、规格、性能等进行详细而全面的验收调试（改造企业安全员

和村级安全员务必参加并签字确认）及分类登记工作后，将年度竣工台账打印成

册，报送蓼兰镇镇村建设中心。市城乡建设局组织相关部门或委托第三方机构，

按照5%的比例对上报的年度竣工台账进行抽查。证明货物以及安装质量无任何问

题，由验收小组签署验收报告，作为付款凭据之一。

3.6质量保证期

清洁取暖设备的质保期不得低于3年。国家主管部门或者行业标准对货物本

身有更高要求的，从其规定并在合同中约定，投标人亦可提报更长的质保期。

3.6.2质量保证期内，如果证实货物是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的缺陷或者使用

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等，成交供应商应立即免费维修或者更换有缺陷的货物或者部



件，保证达到合同规定的技术以及性能要求。如果成交供应商在收到通知后5天

内没有弥补缺陷，采购人可自行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但风险和费用由成交供应

商承担，采购人同时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索赔的权利。

3.7售后服务

★3.7.1中标人应提供及时周到的售后服务，应保证每季度至少一次上门回

访、免费登门安全检测、检修。

★3.7.2中标人在采暖期必须设立7×24小时投诉服务热线，对村民使用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或投诉进行详细解答，并具有2 小时内上门服务的能力。每台货物

上均应钉有铭牌（制造商、货物名称、型号规格、日期）并附有产品质量检验合

格证、保修卡等。

3.7.3 中标人在接村民通知1小时做出响应，2小时内到达现场，24小时内现

场维修完毕，不能在规定时间内修好的要免费提供备品（机）备件。若设备需要

返厂维修的，需提供备用机。质保期外只收取零部件的成本费，免费维护。

3.7.4中标人免费为招标人提供中文操作手册并培训操作人员，其中包括讲

解产品的结构以及原理、产品的使用以及维护保养，直至操作人员能够独立的操

作使用。

注：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

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投标人必须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

应。

带“▲”标注的产品为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投标人所投产品必须提供经市

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认证机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原件的电子文

档。

带“※”标注的产品为投标人开标时需提供的样品，中标后投标人送至采购

人指定地点封存。投标人提交的样品与投标文件不一致的，由投标人承担相关法

律责任。

带“●”标注的产品为核心产品，系指在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中，采购人根据采

购项目技术构成、产品价格比重等合理确定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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